
互相体谅的“一家人”

林女士是十几岁时被送到养父母

家的， 那还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事。

那时， 大家的生活条件都不太

好， 林女士出生在北方农村， 父母务

农的收入本就不高， 家里已经有了几

个孩子， 而林女士生下来就患有严重

的先天性疾病， 需要长期治疗， 这对

林女士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幸运的是， 林女士有个伯父长

期在上海工作生活， 已经结婚有了孩

子。 他和林女士的父母商量， 由他将

林女士带到上海去和自己的孩子一起

抚养， 既方便后续的治疗， 也能为她

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于是， 从那年起， 林女士便搬进

了伯父在上海的家中， 与伯父一家一

起生活。

林女士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她因

为身体孱弱无法外出工作， 但力所能

及的家务她统统包揽了下来。

如此日复一日， 伯父成了她口中

的“爸爸”， 伯母则成了她口中的

“妈妈” ……

尽力弥补的“遗憾”

时光倏然，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

林女士已是年过五十的中年人。

此时伯父年事已高， 健康状况不

佳， 但他心中却始终有一个遗憾， 那

就是和林女士始终只有父母子女的名

分， 却没有办过收养手续。 因此， 伯

父常常提起， 希望能将林女士正式收

养为女儿。

然而， 收养一事还未着手落实，

伯父便突发疾病不幸去世了。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由伯母牵

头， 召集了家里几个孩子及林女士的

父母共同商量此事， 但一开始就遭遇

了困难： 彼时林女士已年逾五十， 按

照当时的法律， 她已经过了能合法办

理收养手续的年纪。 即便林女士的年

龄符合要求， 伯母也不符合当时法律

规定的收养人条件。

无奈之下， 伯母只能退而求其

次。

她先是与家里几个孩子协商， 签

订了一份家庭协议。 协议约定， 因林

女士来沪三十余年， 与伯父伯母朝夕

相处、 相依为命， 与兄弟姐妹之间互

尊互爱、 情同手足， 因此， 林女士应

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员， 享受家庭子女

的同等权利。

此外， 她又与林女士及林女士的

父母签了一份“过继协议”， 协议明

确： 基于林女士的具体情况， 即便现

在伯父不幸去世， 但为尊重其遗愿，

经伯母、 林女士父母及林女士共同协

商后， 同意林女士自上世纪 60 年代

起， 即已过继给伯父伯母作为女儿。

这两份协议签署后， 伯母才放下

心来。 在她看来， 丈夫的“遗憾” 终

于被弥补了。

诉讼争回“女儿”名分

在“收养” 尘埃落定后， 安宁的

日子又过去了二十年。 在此期间， 林

女士的兄姐相继搬离了老宅。 最终，

老宅里只剩下林女士日夜陪伴着被她

视为“母亲” 的伯母。

去年冬天， 伯母因各种基础疾病

再次病危送医， 这一次， 即便林女士

寸步不离地在床前照料， 也没能挽回

伯母的生命。 伯母的离世， 给了林女

士极大的打击， 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

是， 伯母丧期未过， 她又紧接着受到

了更大的打击： 几位兄姐一纸诉状将

她告上法庭， 要求法院确认林女士并

非伯父伯母的女儿。 诉状中称， 林女

士并非是伯父伯母的女儿， 而是家中

长期雇佣操持家务的佣人， 每月还固

定支取一定的工资， 因此， 林女士不

应享有伯父伯母遗产的继承权。

震惊之余， 愤怒又无奈的林女士

找到了我们帮助应诉。

庭审中， 我们提交了伯母在上世

纪 90 年代牵头签订的家庭内部协议

和收养协议， 以证实林女士在上世纪

60 年代即随伯父来上海， 和伯父一家

共同生活。 同时， 无论是内部协议还

是收养协议， 内容上也都称呼林女士

为女儿， 从未有过“佣人” 的说法。

但兄姐们却表示， 林女士是上世

纪 90 年代才来沪， 彼时林女士已经

年逾五十， 不符合收养的条件。 之所

以有那份收养协议， 是因林女士想落

户上海， 母亲出于好心才同意签署了

协议。 为证明上述事实， 兄姐们还请

了七八个邻居作为证人。

针对兄姐们的意见， 我们提出，

身份关系的认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邻居对林女士家庭内部身份的真实情

况无从得知， 不足以起到直接的证明

作用。 而两份协议中， 对林女士来沪

的时间有明确记载， 即上世纪 60 年

代， 兄姐们也均认可协议为其亲笔所

签， 因此， 应当认定林女士来沪的时

间是上世纪 60 年代。

当时 《收养法》 尚未实施， 伯父

以实际行动， 将林女士带到身边抚

养， 并以家庭成员的身份与林女士共

同生活， 符合那个年代关于收养的风

俗习惯， 应当认为已经形成了事实上

的收养关系。

最终， 法院支持了我们的观点，

认为结合相关证据， 林女士与伯父、

伯母形成事实上收养关系的事实具有

高度盖然性， 应认定林女士是伯父伯

母的继承人之一。

案件结束后， 林女士表示， 她这

辈子与世无争， 但这一次， 六十年宝

贵的父母手足之情， 却被贴上了“佣

人” 的标签， 这是她不能忍受的。 因

此， 她非常感谢我们能帮她正名， 将

女儿的名分还给了她。 （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 情节经过一定艺术处理）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沈婧 王净原

  在 《民法典 》 实施以

后， 成立合法的收养关系需

要具备下面几个条件：

首先， 被收养的孩子需

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

零九十三条的规定， 只有未

成年人可以被收养， 同时，

被收养的孩子需要是丧失父

母的孤儿， 或是查找不到生

父母的未成年人， 又或是生

父母有特殊困难、 无力抚养

的孩子。

其次， 收养孩子的人需

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

零九十八条的规定： 收养人

需同时具备： 年满 30 周岁，

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

具有抚养、 教育、 保护被收

养人的能力， 没有患有在医

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

疾病， 并且没有不利于被收

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

录这几个条件。

另外， 如果收养人没有

子女的话， 可以收养两名子

女； 有子女的话， 则只能收

养一名子女。

已经结婚的人如果想要

收养孩子， 需要夫妻共同收

养； 而没有结婚的人想要收

养异性子女的， 则需要和被

收养人有 40 周岁以上的年

龄差。

最后， 收养应当办理法

定的登记手续。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

一百零五条的规定： 收养应

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

政部门进行登记， 民政部门

会对收养进行评估。

对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

成年人， 民政部门会在登记

前进行公告， 收养和送养双

方可以签订收养协议， 也可

以办理收养公证。

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

后， 合法的收养关系即告成

立， 此后便可以要求公安机

关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

等手续了。

而前述案件中林女士的

情况有些特殊。

林女士与伯父伯母的收

养关系发生在 《民法典》 乃

至 《收养法》 实施之前， 判

断收养是否成立， 不能依据

当时尚不存在的 《民法典》

等法律， 而需要依据当时已

经施行的法律、 法规或风俗

习惯。

在这种情况下， 收集收

养关系是否发生、 发生在何

时的相关证据， 例如户籍登

记信息、 相关的书信、 聊天

记录、 家庭会议记录、 诊疗

记录中的亲属关系等， 以此

还原当时的事实， 便显得尤

为重要。

如何成立合法

的收养关系

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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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养后， 为报恩情， 她将自己视为家庭一员， 数十年

如一日， 为家庭尽心尽力。

养父母都去世后， 她竟被兄姐告上法庭， 要将她逐出家

门， 称她只是家里的“佣人”。

这一次， 一向忍让的她， 决定为自己争一个名分……

被收养六十年
养父母去世后

兄姐说
她是“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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